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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DBS 32/017—2018《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糯米藕》。

本标准与DBS 32/017—2018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感官要求；

——修改了污染物限量；

——修改了微生物限量；

——修改了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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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糯米藕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糯米藕。

2 术语和定义

2.1 糯米藕

以鲜（冻）莲藕为主要原料，藕孔中灌有糯米，适量添加辅料，采用罐头工艺或非罐头工艺熟制加

工而成的即食蔬菜制品。

3 技术要求

3.1 原辅料要求

原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3.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外观 包装完好，无泄漏、无涨袋或胖听及其他异常情况
观察外观，取适量试样于白瓷盘中，在

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状态，闻其气味，

用温开水漱口，品其滋味

色泽 表面呈红褐色至深褐色，汤汁呈浅红褐色至褐色

滋味、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及气味，无异味

状态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状态，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3.3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中蔬菜制品的规定。采用镀锡薄钢板容器包装的产品还应符合GB 2762

中锡限量的规定。

3.4 微生物限量

3.4.1 采用罐头工艺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商业无菌的要求，按 GB 4789.26 规定的方法检验。

3.4.2 采用非罐头工艺生产的预包装产品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 中即食果蔬制品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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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散装产品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31607 中热处理散装即食食品的规定。

3.5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其中采用罐头工艺生产的产品应符合GB 2760中蔬菜罐头

的规定；采用非罐头工艺生产的产品应符合GB 2760中其他加工蔬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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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糯米藕》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标准起草的基本情况

（一）任务来源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糯米藕》列入 2021 年江苏省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修订项目计划，由宝应县有机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省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研究院、扬州市卫生监督所共同承担标准的起草工作。项目编号：

JSSPDB-2021-005。

（二）简要起草过程

在标准修订过程中，项目承担单位对国际和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进行了查询、收集和研究，召开标准修订座谈会，向监管部门、检验机构、

生产企业、行业协会等征询标准修订意见和建议。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

查等方式对糯米藕生产实际情况进行摸底调研，收集样品对技术指标进行

验证。整理汇总相关资料和数据，形成标准初稿，召开专家研讨会，邀请

相关领域专家对标准内容进行研讨、论证，明确术语和定义、适用范围以

及各项技术指标，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修改完善。经江苏省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技术专家会议审查通过后，整理完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依据

（一）范围

原标准 DBS 32/017—2018 规定了标准适用范围为糯米藕，包括预包

装产品和散装产品，本次修订未做调整。

（二）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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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根据实际调研情况，结合产品生产工艺和配方组成等特点，

参考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对“糯米藕”的术语和定义进行了完善。增加了

以“速冻莲藕”为主要原料的情况；明确加工过程中“罐头工艺或非罐头

工艺熟制加工”的内容，与食品添加剂及微生物限量的分类要求相协调；

明确糯米藕为“即食蔬菜制品”。

（三）各项技术指标（主要条款的说明）

1. 原辅料要求

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和有关规定，本次修订未做调整。

2. 感官要求

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感官要求表述体例，

删除了“预包装产品”与“非预包装产品”分类，将原标准中的“外观、

滋味气味、状态、杂质”项目修订为“外观、色泽、滋味气味、状态”，

并根据糯米藕产品特点对技术要求进行细化完善。为了标准更具操作性，

本次修订在检验方法中明确“观察外观”内容。

3. 污染物限量

根据本次修订过程中的实际调研情况，糯米藕加工主要原料为莲藕和

糯米，其中原料莲藕的占比均在 60%以上，且糯米藕多作为餐桌菜肴、甜

点食用。综合其原料配比和食用方式，本次修订将污染物限量修订为：“污

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中蔬菜制品的规定”。样品验证数据均符合要求。

根据调研结果，近年来糯米藕的产品包装形式不断创新，采用镀锡薄

钢板容器包装的糯米藕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为了更好地适应产业发

展，本次修订在标准中进一步明确“采用镀锡薄钢板容器包装的产品还应

符合 GB 2762 中锡限量的规定”。样品验证数据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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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生物限量

本次标准修订过程中，项目组进一步对糯米藕的加工工艺和包装形式

进行了充分调研，发现目前市场上的糯米藕分为预包装产品和散装产品两

种，其中预包装产品既有罐头工艺又有非罐头工艺。依据实际调研情况，

根据产品加工工艺和包装形式，结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

致病菌限量》（GB 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食品中

致病菌限量》（GB 31607—2021）的发布实施，本次标准修订对微生物限

量作出细化规定：采用罐头工艺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商业无菌的要求；采用

非罐头工艺生产的预包装产品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中即食果蔬制

品的规定；散装产品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31607中热处理散装即食食品

的规定。样品验证数据均符合要求。

由于糯米藕生产过程中经长时间蒸煮熟制，在加工、贮存和销售等卫

生环境条件得到有效控制下，产品被微生物污染的风险是可控的，因此本

次修订过程中删除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的限量要求。

5. 食品添加剂

根据标准修订过程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结合产品加工工艺和实际调

研情况，同时为了提高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本次修订在原标准的基

础上对食品添加剂使用要求进一步细化，明确采用罐头工艺生产的产品应

符合 GB 2760 中蔬菜罐头的规定，采用非罐头工艺生产的产品应符合 GB

2760中其他加工蔬菜的规定。

三、国内外标准比较情况

项目组充分梳理、分析了我国现行有效的标准、规范的要求，与本标

准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主要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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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标准》（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

—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31607

—2021）等。对上述标准已有的相关规定，本标准均予以吸收和引用，同

时结合糯米藕产品生产加工特点、行业发展现状等实际情况，以实际检测

数据为基础，对污染物限量、微生物限量、食品添加剂等技术要求作了调

整，使其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相关规定的协调统一。

目前国际上暂没有与本标准相同的相关标准。

四、其他需要在网上公开说明的事项

无。

http://www.foods-info.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7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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